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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 

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組織及運作要點 

114 年 12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2 條

規定訂定之。 

二、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於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涉及本辦法第 2 條

第 4 款或第 5 款規定情形後，本校權責單位於收文後應即先行保全或初步調查，並依本校訂

定之「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權責單位分工原則」（以下簡稱本分

工原則，如附件一），經權責單位通知校長室知悉，召開會議確認無本辦法第 9 條第 1 項

應不予受理之情形， 

本校應於受理後 7 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三、 本會議組織成員依本辦法規定應置委員 5 人，任期 1 年（聘期自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期滿得續聘；其成員如下： 

（一） 校長。 

（二） 本校家長會代表 1 人。 

（三） 行政人員代表 1 人。 

（四） 本校教師會代表 1 人。 

（五） 教育學者、法律學者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 人。 

本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本會議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其審議處理事件之調查小組委員或學校直接派員調查之調查人

員。 

四、 本會議開會方式規範如下： 

（一） 本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 

（二） 本會議由教導主任安排本會議召開時間及會議通知擬稿。 

（三） 本會議有關開會時之會議紀錄、成立調查小組時之所有工作事宜，以及結案會議之會

議紀錄等，概由本分工原則之規範，由權責單位負責安排。 

（四） 本校權責單位完成調查後，通知校長室知悉，以利召開本會議完成結案；如屬直接派

員調查之事件應依本辦法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由人事室報主管機關備查。 

本會議由教導主任擔任窗口成立本會議組織及擔任製發委員聘函作業等會務工作。 

 

五、 本會議議程審議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 依據本辦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本會議審議之決議，應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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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據本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處理本會議案件之所有

人員，另依刑法及行政程序法亦有相關保密規定，請所有與會人員克盡保密責任。 

六、 依本辦法第 13 條規定，本會議決議調查事實方法如下： 

（一） 學校直接派員調查（由本校權責單位簽請校長圈選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涉及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 

形，且其情節明顯未達應依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聘、不續聘

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但經本會議決議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教師懲處事件時，發

現該事件屬應依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 聘、不續聘或終局

停聘之情形者，應由調查人員告知權責單位，由單位簽請本校確認後，經由本會

議決議，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二） 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涉及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 

款、第 16 條第 1 項或第 18 條第 1 項情形者。如涉及違反校園性別事件防 

治準則第 8 條或第 9 條規定，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進行調查。 

（三） 本會議案由討論事項，應包含案由如下： 

1. 決議案件：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或依本辦法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2. 審議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學校自行輔導或向主管 

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教師考核會、或無本辦法第 25 條第 1 項第 1 款 

至第 5 款情形者，予以結案。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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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花蓮縣富里鄉永豐國民小學 

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權責單位分工原則 

一、 考量學校知悉檢舉案件類型涉及各專業法規知能及處理經驗，依事涉案件情形，受理案件

權責單位如下： 

（一） 涉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 造、變造、湮

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學

務組長或人事。 

（二） 涉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

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學務組長或人事。 

（三） 涉有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款體罰或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體罰（體罰學生，造成其

身心嚴重侵害；體罰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學務組長或人

事。 

（四） 涉有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 

實）：教導處（教學組長、教導主任）或人事。 

（五） 涉有教師法第 16 條第 2 項（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人事。 

（六） 涉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1 款、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教師法 

第 18 條第 1 項（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

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

聘之必要；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

度，而有停聘之必要者予以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 

年）：視事件性質認定權責單位。 

（七） 事件涉及跨處室情形時，由教導主任召開，相關處室協助。 

二、 學校接獲檢舉案後，應由各處室主任主責，與校長、人事室主任，召開受理會議，並簽

准受理（或不受理），並於受理 20 日內函知檢舉人。 

三、 教導主任依本要點簽准受理案件後 7 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會議，會議紀錄由權責單位負責，

會議決議調查方式： 

（一） 學校直接派員調查：由本校權責單位簽請校長圈選調查人員進行調查。 

（二） 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由本校權責單位函請教育部國教署推舉 3 倍至 5倍 

       學者專家，供本校遴選 3 人或 5 人為委員，並應全部外聘。調查小組應於召 

       開第一次會議之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 個月，權責單位並應通知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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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完成後應由權責單位簽請教導主任召開本會議審議調查報告及決議處理建議。 

  （調查小組應依校事會議通知，推派代表列席說明）。 

五、 權責單位應將會議紀錄簽請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教師考核會審議，或予以結案。 

六、 如屬直接派員調查之事件應依本辦法第 47 條第 2 項規定，由人事負責通報主管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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